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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進黨將發動倒閣 促陳冲下台  
(2012-05-20╱中央社╱國內政治╱中央社記者曾盈瑜台北 20 日電) 
 
 

新聞內容摘要 涉及爭點

  民主進步黨代理主席陳菊今天說，行政

院長陳冲內閣必須為過去各種錯誤政策下

台，內閣必須完全改組，民進黨團將對內閣

提出不信任案。 

  陳菊提出民進黨的兩點宣示表示，要落

實責任政治精神，對於推動瘦肉精解禁、實

施油電雙漲的陳冲內閣提出不信任案；陳冲

內閣必須對過去各種錯誤政策負責下台，內

閣必須完全改組。

【相關法規】 

1.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

第 3 款：「行政院依左列規定，對立

法院負責，憲法第五十七條之規定，

停止適用：……三、立法院得經全體

立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連署，對行政

院院長提出不信任案。不信任案提出

七十二小時後，應於四十八小時內以

記名投票表決之。如經全體立法委員

二分之一以上贊成，行政院院長應於

十日內提出辭職，並得同時呈請總統

解散立法院；不信任案如未獲通過，

一年內不得對同一行政院院長再提

不信任案。」 

2.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第 5

項：「總統於立法院通過對行政院院

長之不信任案後十日內，經諮詢立法

院院長後，得宣告解散立法院。但總

統於戒嚴或緊急命令生效期間，不得

解散立法院。立法院解散後，應於六

十日內舉行立法委員選舉，並於選舉

結果確認後十日內自行集會，其任期

重新起算。」 

【爭點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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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倒閣權行使之法理及應具備要件？ 

2. 總統解散國會權之法理及行使要件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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